
 

 

 
 

 项目三   

消费税涉税实务 
 
 

 

 

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了解我国开征消费税的意义、消费税的特

点；熟悉消费税的纳税人、征税范围、税目、税率，以及

在税率适用上的一些特殊规定；掌握消费税应纳税额的计

算；消费税的会计处理及纳税申报的相关手续。 
技能目标：消费税有关会计处理，消费税纳税申报

工作。 
素质目标：消费税鼓励节省资源，保护环境，有利于

促进资源合理配置，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培养学生科学的

消费观念。 
重难点：我国消费税征管的一些规定，消费税应纳税

额的计算及纳税申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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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导入 

无锡市某化妆品有限公司销售高档化妆品一批，不含增值税价款为 192 000 元。

随同化妆品出售包装物单独作价，共计 8 000 元（不含增值税），货款已收，产品已

发出。请问该公司应纳的消费税税额是多少？ 

【案例解析】 税法规定：应税消费品连同包装物出售的，无论是否单独作价，

均应并入销售额中计算消费税。因此，该企业消费税计税依据为：192 000+8 000= 

200 000（元），应纳消费税税额=200 000×15%=30 000（元）。 

如果包装物不随同产品销售，而是收取押金 9 040 元。后因对方逾期未退回包

装物没收押金，问这笔押金收入该如何处理？ 

税法规定：逾期未退回包装物的押金应换算为不含增值税的收入，然后并入销

售额计征消费税。该例计税依据为：9 040÷(1+13%)=8 000（元）。 

消费税是 1994 年税制改革在流转税中新设置的一个税种。消费税是在对货物普

遍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选择少数消费品再征收的一个税种，主要是为了调节产品

结构，引导消费方向，保证国家财政收入。 

任务一  消费税概述 

一、消费税的概念 

消费税是对我国境内从事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就

其销售额或销售数量，在特定环节征收的一种税。 

消费税实行价内税，只在应税消费品的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环节缴纳，在以

后的批发、零售等环节不再纳税。消费税税款 终由消费者承担。 

二、消费税的特点 

（1）消费税以税法规定的特定产品为征税对象。即国家可以根据宏观产业政策

和消费政策的要求，有目的地、有重点地选择一些消费品征收消费税，以适当地限

制某些特殊消费品的消费需求。 

（2）按不同的产品设计不同的税率，同一产品同等纳税；消费税是价内税，是

价格的组成部分。 

（3）消费税实行从价定率、从量定额及既从价又从量复合计征三种方法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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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消费税征收环节具有单一性，我国的消费税主要选择在生产、销售环节进

行征税，即实行一次课征制，对批发、零售环节的消费品一般不再征税。 

（5）消费税税收负担具有转嫁性。消费税 终都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消费者在

支付商品价格的同时，也就承担了税负。 

 

 

 

 

 

 

 

 

三、开征消费税的意义 

（1）调整流转税制结构，充分发挥每一种税收各自的调节作用，形成多层次的、

优的、互相配合使用的税收调节体系。 

流转税制实行以增值税作为普遍调节税种，在生产、经营全过程中实行普遍征

收，辅之以消费税作为特殊调节税种，选择部分消费品实行交叉征收的双层次、相

互配合的调节体系，既可以发挥增值税作为普遍调节税种所具有的中性、公平、稳

定的特性，又可以发挥消费税作为特殊调节税种所具有的灵活、特定的作用，引导

资源合理配置，实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和消费政策。 

（2）有利于保护民族工业，维护国家权益。 

由于消费税属于单一环节一次课征制税种，税不重征，可以通过退、免税把出

口消费品所含的消费税全部退还给出口企业，让我国的出口消费品以不含税的价格

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3）筹集资金，增加财政收入。 

在我国，消费税是中央税，国家通过消费税这种税收再分配的形式，可以将一

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财政资金，为社会主义建设筹集资金，满足国家行使职能的

需要。消费税是以消费品和它的流转额为征税对象，尽管征税范围不大，但某些

征税项目如烟、酒等，由于销售额大或者税率高等原因，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财政

收入。 

知识链接 

增值税与消费税的区别 

（1）两者范围不同：增值税对全部货物和应税劳务征税；消费税对 15 类货物征税。 

（2）两者与价格的关系不同：增值税是价外税，消费税是价内税。 

（3）两者的纳税环节不同：增值税在货物所有的流转环节道道征收，消费税在单一

环节征收。 

（4）两者的计税方法不同：增值税是按照两类纳税人来计算的，消费税的计算方法

是根据应税消费品来划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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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征收消费税有利于调节收入，缓解社会分配不公。 

我国社会各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收入的差异导致人们在消费需求上的不

同。消费税在确定征税范围时，有意识地通过对高档、奢侈消费品进行征税，而对

基本生活必需品不征税，从而增加了高收入阶层购买高档、奢侈消费品的负担，有

利于缓和高低收入之间的差距，以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 

四、消费税的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目和税率 

（一）消费税的纳税人 

消费税的纳税人是在我国境内生产、委托加工、零售和进口《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税暂行条例》规定的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具体包括： 
（1）生产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 
（2）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其消费税由受托方在加工完毕收取加

工费时代收代缴。 
（3）零售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销售金银饰品、钻石及其饰品，在零售环

节征收消费税；将超豪华小汽车销售给消费者的单位和个人为超豪华小汽车零售环

节纳税人。 
（4）进口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其消费税由海关在进口时代征。 

（二）消费税的征税对象 

消费税的征税对象包括了五种类型的产品。 

第一类：一些过度消费会对人类健康、社会秩序、生态环境等方面造成危害的

特殊消费品，如烟、酒、鞭炮、焰火等。 

第二类：奢侈品、非生活必需品，如贵重首饰、高档化妆品等。 

第三类：高能耗及高档消费品，如小轿车、摩托车等。 

第四类：不可再生和替代的稀缺资源类消费品，如汽油、柴油等。 

第五类：木材类资源，如实木地板等。 

 

 

 

 

 

 

知识链接 

消费税政策调整 
一、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2016 年 9 月 30 日发布关于调整化妆品消费税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6〕103 号： 

取消对普通美容、修饰类化妆品征收消费税，将“化妆品”税目名称更名为“高档化

妆品”。征收范围包括高档美容、修饰类化妆品、高档护肤类化妆品和成套化妆品。税率

调整为 15%。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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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费税的税目和税率 

消费税政策调整后，共设置了 15 个税目，共有 14 个档次的税率， 低 1%，

高 56%。另外，卷烟批发环节还加征了一道从价税，税率为 11%，并按 0.005 元/支

加征从量税；2015 年 2 月 1 日将电池、涂料列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在生产、委托加

工和进口环节征收，适用税率为 4%。具体内容如表 3-1 所示。 

表 3-1  消费税税目税率表 

税  目 税  率 

一、烟 

1．卷烟 

（1）甲类卷烟 

 

（2）乙类卷烟 

 

（3）批发环节 

2．雪茄烟 

 

 

每标准条（200 支，下同）调拨价在 70 元（不含增

值税）以上（含 70 元）的卷烟，56%加 0.003 元/支； 

每标准条调拨价在 70 元（不含增值税）以下的卷烟，

36%加 0.003 元/支； 

11%加 0.005 元/支 

36% 

3．烟丝 30% 

二、酒 

1．白酒 

2．黄酒 

3．啤酒 

（1）甲类啤酒 

（2）乙类啤酒 

4．其他酒 

 

20%加 0.5 元/500 克（或者 500 毫升） 

240 元/吨 

 

250 元/吨（销售价格在 3 000 元/吨以上的） 

220 元/吨（销售价格在 3 000 元/吨以下的） 

10% 

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2016 年 11 月 30 日发布关于调整小汽车进口环节消费税

的通知——财关税〔2016〕63 号： 

对我国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外国驻华机构及人员、非居民常住人员、政府间协议规

定等应税（消费税）进口自用，且完税价格 130 万元及以上的超豪华小汽车消费税，按照

生产（进口）环节税率和零售环节税率（10%）加总计算，由海关代征。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执行。 

三、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2016 年 11 月 30 日发布关于对超豪华小汽车加征消费税

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税〔2016〕129 号： 

“小汽车”税目下增设“超豪华小汽车”子税目。征收范围为每辆零售价格 130 万元

（不含增值税）及以上的乘用车和中轻型商用客车，即乘用车和中轻型商用客车子税目中

的超豪华小汽车。对超豪华小汽车，在生产（进口）环节按现行税率征收消费税的基础上，

在零售环节加征消费税，税率为 10%。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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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税  目 税  率 

三、高档化妆品 15% 

四、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 

1．金银首饰、铂金首饰和钻石及钻石饰品 

2．其他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 

 

5% 

10% 

五、鞭炮、焰火 15% 

六、成品油 

1．汽油 

2．柴油 

3．航空煤油 

4．石脑油 

5．溶剂油 

6．润滑油 

7．燃料油 

 

1.52 元/升    （1 吨=1 388 升） 

1.20 元/升    （1 吨=1 176 升） 

1.20 元/升    （1 吨=1 246 升） 

1.52 元/升    （1 吨=1 385 升） 

1.52 元/升    （1 吨=1 282 升） 

1.52 元/升    （1 吨=1 126 升） 

1.20 元/升    （1 吨=1 015 升） 

七、摩托车 

1．气缸容量（排气量，下同）在 250 毫升（不含 250 毫

升）以下的 

2．气缸容量 250 毫升的 

3．气缸容量在 250 毫升以上的 

 

不征税 

 

3% 

10% 

八、小汽车 

1．乘用车 

（1）气缸容量（排气量，下同）小于 1.0 升（含 1.0 升） 

（2）气缸容量在 1.0 升以上至 1.5 升（含 1.5 升） 

（3）气缸容量在 1.5 升以上至 2.0 升（含 2.0 升） 

（4）气缸容量在 2.0 升以上至 2.5 升（含 2.5 升） 

（5）气缸容量在 2.5 升以上至 3.0 升（含 3.0 升） 

（6）气缸容量在 3.0 升以上至 4.0 升（含 4.0 升） 

（7）气缸容量在 4.0 升以上的 

2．中轻型商用客车 

3．超豪华小汽车 

 

 

1% 

3% 

5% 

9% 

12% 

25% 

40% 

5% 

按子税目 1 和子税目 2 的规定征收，同时在零售环

节按 10%加征消费税 

九、高尔夫球及球具 10% 

十、高档手表 20% 

十一、游艇 10% 

十二、木制一次性筷子 5% 

十三、实木地板 5% 

十四、电池 4% 

十五、涂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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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学即思 

根据我国现行的消费税制度，下面各种说法正确的是（    ）。 

A．消费税是价内税 B．消费税选择部分生活消费品课税 

C．消费税对同一消费品只课征一次 D．消费税是价外税 

 课后练习 

1．消费税采用了哪些税率形式？ 

2．消费税主要对哪些消费品征税？ 

任务二  消费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案例导入 

A 公司（一般纳税人）用自产的摩托车换取原材料一批，摩托车的不含税销售

价格为 24 万元，假设换取的原材料价格、增值税与摩托车的售价、增值税税额相同，

摩托车的成本为 12 万元，适用的消费税税率为 3%。产品已经发出，材料已经验收

入库。请问该公司这笔业务应缴纳的消费税是多少？ 

【案例解析】 应纳消费税=240 000×3%=7 200（元） 

根据消费税的税率情况，消费税的计算方法有三种，即从价定率、从量定额和

复合计算方法。 

一、从价定率计算方法 

采用从价定率计算方法应纳消费税的计算公式： 

应纳税额=应税销售额×消费税税率 

（一）应税销售额的概念 

应税销售额是指纳税人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

外费用，但是不包括收取的销项税额。 

（二）应税销售额的内容 

（1）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 

（2）向购买方收取的各种价外费用。凡价外费用，无论其会计制度如何核算，

均应并入销售额计算应纳税额。 

 
即学即思答案 

 

项目二 任务二 

消费税应纳税额的从价定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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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你： 
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代垫运输费用： 

（1）承运部门的运输费用发票开具给购买方的； 

（2）纳税人将该项发票转交给购买方的 

但下列项目

不包括在内 

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代为收取的政府性基金或者行政事业性收费： 

（1）由国务院或者财政部批准设立的政府性基金，由国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及其财政、价格

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2）收取时开具省级以上财政部门印制的财政票据； 

（3）所收款项全额上缴财政 

（3）如果纳税人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中未扣除增值税税款或者因不得开具增值

税专用发票而采取价税合并形式收取货款的，在计算消费税税额时，应换算成不含

增值税税额之后再行计算，其换算公式为：  

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含增值税的销售额÷(1+增值税税率或征收率)  

注：这里所说的价外费用与增值税规定的价外费用相同。 

 重要提示 

征收消费税的销售额不含增值税，但却包含消费税本身。消费税是产品价格及

产品成本的一部分。 
 

 即学即思 

从会计核算上看，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核算方法一样吗？它们分别通过什么科目

进行核算？  

例题 3-1 

无锡市某日化公司（一般纳税人）销售一批高档化妆品，销售额为 300 000 元

（不含税），另开出普通发票收取运费 5 650 元。计算该公司应纳的消费税税额。 

答案：该公司应纳的消费税税额=[300 000+5 650÷(1+13%)]×15%=45 750（元） 

（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2016 年 11 月 30 日发布关于对超豪华小汽车加征消

费税有关事项的通知，将超豪华小汽车销售给消费者的单位和个人为超豪华小汽车

零售环节纳税人。超豪华小汽车零售环节消费税应纳税额计算公式： 

应纳税额=零售环节不含税销售额×零售环节税率 

国内汽车生产企业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超豪华小汽车，消费税税率按照生产环

节税率和零售环节税率加总计算。消费税应纳税额计算公式： 

应纳税额=销售额×(生产环节税率+零售环节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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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3-2 

某汽车生产企业将自产的 10 辆小汽车委托某经销商销售，该批小汽车每辆不

含税售价为 150 万元，消费税税率为 40%。要求：计算汽车生产企业和经销商应

纳的消费税。 

答案：汽车生产企业应纳的消费税=10×150×40%=600（万元） 

经销商应纳的消费税=10×150×10%=150（万元） 

假设该生产企业直接将小汽车销售给消费者，则 

汽车生产企业应纳的消费税=10×150×(40%+10%)=750（万元） 

（三）应税销售额的特殊规定 

（1）应税消费品连同包装物销售，无论包装物是否单独计价及在会计上如何核

算，均应并入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中缴纳消费税。包装物押金的处理如表 3-2 所示。 

表 3-2  包装物押金的处理 

种    类 处    理 

包装物不作价随同产

品销售，而是收取押金 

此项押金不应并入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中征税。但对因逾期未收回的包装物不再退还

的或者已收取的时间超过 12 个月的押金，应并入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按照应税消费

品的适用税率缴纳消费税 

既作价随同应税消费

品销售，又另外收取押

金的包装物的押金 

凡纳税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退还的，均应并入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按照应税消费

品的适用税率缴纳消费税 

酒类生产企业 
对啤酒、黄酒以外酒类产品收取的包装物押金，均应在收到押金时并入酒类产品销售

额中征收消费税 

 重要提示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酒类产品包装物押金征税问题的通知》规定：对酒

类产品生产企业销售酒类产品而收取的包装物押金，无论押金是否返还与会计上如

何核算，均需并入酒类产品销售额中，依酒类产品的适用税率缴纳消费税。该规定

只适用于实行从价定率办法征收消费税的白酒和其他酒，而不适用于实行从量定额

办法征收消费税的啤酒和黄酒产品。 

（2）有些应税消费品可以按销售额扣除外购已税消费品买价后的余额作为计税

价格计算缴纳消费税（所谓“外购已税消费品的买价”是指购货发票上注明的销售

额，不包括增值税税款）。这项规定体现了消费税“税不重征”原则，避免了就流转

额全额征税而出现的重复征税现象，是对传统流转税的一种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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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税方法：按当期生产领用数量扣除已纳消费税。 

当期准予扣除的外购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当期准予扣除的外购应税消费品（当

期生产领用数量）买价×外购应税消费品适用税率 

当期准予扣除的外购应税消费品买价=期初库存的外购应税消费品买价+当期购

进的应税消费品买价期末库存的外购应税消费品的买价 

买价是指发票上的销售额，不包括增值税税额。 
 

 即学即思 

根据消费税法律制度的规定，纳税人外购和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用于连续

生产应税消费品的，已缴纳的消费税税款准予从应纳消费税税额中抵扣。下列各项

中，可以抵扣已缴纳的消费税的有（    ）。 

A．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化妆品用于生产化妆品  

B．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燃料油生产应税消费品 

C．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白酒生产的白酒  

D．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烟丝用于生产卷烟 

（3）纳税人通过自设非独立核算门市部销售的自产应税消费品，应当按照门市

部对外销售金额缴纳消费税。 

 
即学即思答案 

知识链接 

外购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的扣除 

（1）以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烟丝生产的卷烟。 

（2）以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高档化妆品生产的高档化妆品。 

（3）以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珠宝玉石生产的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 

（4）以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鞭炮、焰火生产的鞭炮、焰火。 

（5）以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杆头、杆身和握把为原料生产的高尔夫球杆。 

（6）以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木制一次性筷子为原料生产的木制一次性筷子。 

（7）以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实木地板为原料生产的实木地板。 

（8）以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石脑油、润滑油、燃料油为原料生产的成品油。 

（9）以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汽油、柴油为原料生产的汽油、柴油。 

（10）以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摩托车生产的摩托车。 

（11）以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啤酒液为原料连续生产的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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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3-3 

无锡市捷达摩托车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7 月将生产摩托车 100 辆，以每辆

出厂价 2 000 元（不含增值税）给自设非独立核算的门市部；门市部又以每辆 3 390

元（含增值税）销售给消费者。摩托车适用的消费税税率为 10%，摩托车厂 7 月份

应缴纳消费税税额是多少？ 

答案：应纳税额=销售额×税率=3 390÷(1+13%)×100×10%=30 000（元） 

（4）纳税人用于换取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投资入股和抵偿债务等方面的应税

消费品，应当以纳税人同类应税消费品的 高销售价格作为计税依据计算消费税。 

例题 3-4 

无锡市某汽车厂 7 月份以自产小汽车 10 辆换取钢铁厂生产的钢材 200 吨，每吨

钢材售价为 5 000 元。该厂生产的同一型号小汽车销售价格分别为 10 万元/辆、9 万

元/辆和 8 万元/辆。假定小汽车适用的消费税税率为 5%，则该汽车厂应缴纳消费税

税额是多少？ 

答案：计算用于换取钢材的小汽车应纳消费税的销售额为 10 万元/辆。 

应纳消费税税额=10×10×5%=5（万元） 

（5）纳税人销售的应税消费品，如果是以外汇计算销售额的，其销售额的人民

币折合率可以选择销售额发生的当天或者当月 1 日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纳税人应

在事先确定采取何种折合率，确定后一年内不得变更。 

 

 

 

 

 

 

二、从量定额计算方法 

采用从量定额计算方法应纳消费税的计算公式： 

应纳税额=应税销售量×单位消费税税额 

采用从量定额计税时，黄酒、啤酒以吨为税额单位，汽油、柴油以升为税额

单位。 

知识链接 

销售额和应税销售额的区别 

销售额是会计上的用语，一般指主营业务收入；而应税销售额是税务上的用语，是指

按照税法规定，应当缴纳税金的销售收入。两者在通常情况下是一致的，但在特定情况下

存在一定的差异，其原因在于，为避免偷逃税收情况的发生，税法对某些非销售行为规定

为视同销售，征收相关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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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发生应当按照定额税率征收消费税情形的，其销售数量按照如下规定。 

（1）销售应税消费品的，为应税消费品的销售数量。 

（2）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的，为应税消费品的移送使用数量。 

（3）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为纳税人收回的应税消费品数量。 

（4）进口的应税消费品为海关核定的应税消费品进口征税数量。 

例题 3-5 

无锡市某炼油厂 7 月销售汽油 300 吨，另外用 50 吨汽油抵偿债务。要求：计算该

炼油厂当月应纳消费税税额。（已知汽油 1 吨=1 388 升，汽油单位税额为 1.52 元/升） 

答案：当月应纳消费税税额=(300+50)×1 388×1.52=738 416（元） 

三、复合计算方法 

按照规定，卷烟和白酒应纳消费税税额实行从价定率和从量定额相结合的复合

计征办法。计算公式： 

应纳税额=应税销售数量×定额税率+应税销售额×比例税率 

 重要提示 

消费税最高税率适用的规定: 

（1）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的应税消费品（生产销售两种税率以上的应税消费品

时）应当分别核算不同税率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或销售数量，未分别核算的，按最

高税率征税。 

（2）纳税人将应税消费品与非应税消费品及适用税率不同的应税消费品组成成

套消费品销售的，应根据成套消费品的销售金额按应税消费品中适用最高税率的消

费品税率征税。 

例题 3-6 

无锡市某酒厂 7 月销售白酒 30 000 斤（1 斤=0.5 千克），售价为 15 元/斤，随同

销售的包装物价格 6 000 元；本月销售礼品盒 8 000 套，售价为 300 元/套，每套包

括白酒 2 斤、单价为 80 元；干红酒 2 斤、单价为 70 元。请问该酒厂 7 月应纳消费

税为多少元？（题中的价格均为不含税价格） 

答案：该酒厂 12 月应纳消费税=(30 000×15+6 000)×20%+30 000×0.5+8 000×300× 

20%+8 000×4×0.5=602 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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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卷烟由于接装过滤嘴、改变包装或者其他原因提高销售价格后，应按照新的销

售价格确定征税类别和适用税率。 

残次品卷烟应当按照同牌号规格正品卷烟的征税类别确定适用税率。 

下列卷烟不分征税类别一律按 56%卷烟税率征税，并按照定额每标准箱 150 元

计算征税：①白包卷烟；②手工卷烟；③未经国务院批准纳入计划的企业和个人生

产的卷烟。  

例题 3-7 

无锡市 A 卷烟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7 月销售自产甲类卷烟 1 000 大箱（每

箱 50 000 支，下同）给 B 卷烟批发企业，取得不含税销售额 3 000 万元；B 卷烟批

发企业当月销售卷烟 900 大箱给零售商，取得不含税销售额 3 500 万元。要求：分

别计算 A、B 企业应纳消费税。 

答案：A 卷烟每标准条不含税销售价格=30 000 000÷1 000÷250=120（元） 

120(元/条)>70(元/条)，按税率 56%计征消费税。 

A 企业应纳消费税=3 000×56%+1 000×50 000×0.003÷10 000=1 695（万元） 

B 企业应纳消费税=3 500×11%+900×50 000×0.005÷10 000=407.5（万元） 

四、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的征税规定 

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主要征税范围如下。 

（一）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

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不纳税。 

例如，卷烟厂生产的烟丝已是应税消费品。如果卷烟厂将自己生产的烟丝用于

连续生产卷烟，则用于连续生产卷烟的烟丝就不缴纳消费税，而只对生产的卷烟征

收消费税。如果卷烟厂生产的烟丝是直接销售的，则按照税法规定缴纳消费税。 

（二）用于其他方面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

除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外，凡用于其他方面的，于移送使用时纳税。 

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按照纳税人生产的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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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没有同类消费品销售价格的，按照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公式为：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1+成本利润率)÷(1消费税税率) 

实行复合计税办法计算纳税的组成计税价格公式为：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1+成本利润率)+自产自用数量×定额税率] ÷(1消费税税率) 

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是指纳税人或者代收代缴义务人当月销售的同类消费

品的销售价格，如果当月同类消费品各期销售价格高低不同，应按加权平均价格

计算。但销售的应税消费品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列入加权平均计算： 

① 销售价格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 

② 无销售价格的。  

如果当月无销售或者当月为完结，应按照同类消费品上月或者 近月份的销

售价格计算纳税。 

 重要提示 

应税消费品全国平均成本利润率由国家税务总局确定，如表 3-3 所示。 

表 3-3  应税消费品全国平均成本利润率 

税    目 成本利润率 

高档手表 20% 

甲类卷烟、粮食白酒、高尔夫球及球具、游艇 10% 

小汽车中的乘用车 8% 

摩托车、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 6% 

电池 4% 

涂料 7% 

乙类卷烟等其他应税消费品 5% 

例题 3-8 

无锡市某化妆品有限公司将一批自产的化妆品用于职工福利，化妆品的成本为

18 000 元，该化妆品无同类产品市场价格，成本利润率为 5%，消费税税率为 15%。

要求：计算该批化妆品应缴纳的消费税税额。 

答案：组成计税价格=成本×(1+成本利润率)÷(1消费税税率) 

                  =18 000×(1+5%)÷(115%)=22 235.29（元） 

      应纳税额=22 235.29×15%=3 335.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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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学即思 

企业发生的下列行为中，不需要缴纳消费税的是（    ）。 

A．用自产的应税消费品换取生产资料 

B．用自产的应税消费品支付代扣手续费 

C．用自产的应税消费品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 

D．在销售数量之外另付给购货方自产的应税消费品作为奖励 

五、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应纳税额的计算 

（一）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确定  

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是指委托方提供原料和主要材料，受托方只收取加工费和

代垫部分辅助材料加工应税消费品的应税行为。 

作为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由委托方提供原料和主

要材料；二是受托方只收取加工费和代垫部分辅助材料。 

（二）代收代缴税款  

受托方是法定的代收代缴义务人，由受托方在向委托方交货时代收代缴消费税；

纳税人委托个体经营者加工应税消费品，一律于委托方收回后在委托方所在地缴纳

消费税。 

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受托方在交货时已代收代缴消费税，委托方收回后直

接销售的，不再征收消费税。 

 

 

 

 

 

 

（三）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组成计税价格的确定  

（1）受托方有同类消费品销售价格的，按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计算纳税，其

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同类消费品销售单价×委托加工数量×适用税率 

 
即学即思答案 

知识链接 

扣缴义务人的法律责任 
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

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

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对扣缴义务人处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

三倍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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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是指受托方（代收代缴义务人）当月销售的同类消费品

的销售价格，如果当月同类消费品各期销售价格高低不同，应按销售数量加权平均

计算。 

提醒你： 
（1）销售价格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 

销售的应税消费品有下列情况

的，不得列入加权平均计算 
（2）无销售价格的。如果当月无销售或者当月未完结，应按照同类消费品上

月或 近月份的销售价格计算纳税 

（2）没有同类消费品销售价格的，按组成计税价格计税。 

实行从价定率计税计算方法纳税的组成计税价格公式为： 

组成计税价格=(材料成本+加工费)÷(1消费税税率) 
实行复合计税计算方法纳税的组成计税价格公式为： 

组成计税价格=(材料成本+加工费+委托加工数量×定额税率)÷(1消费税税率) 

应纳税额=组成计税价格×适用税率  

 重要提示 

按照《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材料成本”是指委托方所提供加工

材料的实际成本。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纳税人，必须在委托加工合同上如实注明

（或以其他方式提供）材料成本，凡未提供材料成本的，受托方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

材料成本。“加工费”是指受托方加工应税消费品向委托方所收取的全部费用（包括

代垫辅助材料的实际成本），不包括增值税税额。 

例题 3-9 

无锡市大通有限公司本月受托加工 A 类化妆品 100 件，受托方同类产品含增值

税售价为 56 500 元；受托加工 B 类化妆品 50 件，成本为 40 000 元，加工费为 10 000

元。化妆品税率为 15%，则该公司应代收代缴消费税税额为多少元？ 

答案：受托加工 A 类化妆品 100 件，按照受托方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计算纳税。 

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 = 含增值税的销售额(1+增值税税率或者征收率) 

=56 500÷(1+13%)=50 000（元） 

A 类化妆品应纳税额=同类消费品销售价格×适用税率 

=50 000×15%=7 500（元） 

受托加工 B 类化妆品 50 件，没有同类消费品销售价格的，按照组成计税价格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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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组成计税价格=(材料成本+加工费)÷(1消费税税率) 

=(40 000+10 000)÷(115%)=58 823.53（元） 

B 类化妆品应纳税额=组成计税价格×适用税率=58 823.53×15%=8 823.53（元） 

该企业应代收代缴消费税税额=7 500+ 8 823.53=16 323.53（元） 

（3）用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计算征收消费税问题。 

纳税人用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在计征消费税时可

以扣除委托加工收回应税消费品已纳消费税税款。 

当期准予扣除的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已纳消费税税款的计算公式为： 

当期准予扣除的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期初库存的委托加工应税消费

品已纳税款+当期收回的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期末库存的委托加工应税消

费品已纳消费税税款  

例题 3-10 

无锡市某酒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7 月发生以下业务： 

（1）从农业生产者手中收购粮食 40 吨，每吨收购价为 2 000 元，共计支付收购

价款 80 000 元。 

（2）该酒厂将收购的粮食从收购地直接运往异地的乙酒厂生产加工白酒，白酒

加工完毕，企业收回白酒 12 吨，取得乙酒厂开具防伪税控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

加工费 35 000 元，代垫辅料价值 10 000 元，加工的白酒当地无同类产品市场价格。 

（3）本月内该酒厂将收回的白酒批发售出 9 吨，每吨不含税销售额为 18 000 元。 

（4）另外支付给运输单位销货运输费用 15 000 元（含税），取得增值税专用发

票。白酒消费税税率为 20%。 

要求：（1）计算乙酒厂应代收代缴的消费税和应纳增值税。 

     （2）计算无锡市某酒厂应纳消费税和增值税。 

答案：（1）对于乙酒厂，委托方提供的原材料成本为不含增值税的价格。 

① 代收代缴的消费税的组成计税价格= [40×2 000×(110%)+(35 000+10 000)+ 

12×2 000×0.5] ÷(120%)=161 250（元）        

应代收代缴的消费税=161 250×20%+12×2 000×0.5=44 250（元） 

② 应纳增值税=(35 000+10 000)×13%=5 8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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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锡市某酒厂。 

① 销售委托加工收回的白酒不缴纳消费税。 

② 应纳增值税。 

销项税额=9×18 000×13%=21 060（元） 

进项税额=40×2 000×10%+5 850+15 000÷(1+9%)×9%=15 088.53（元） 

应纳增值税=21 06015 088.53=5 971.47（元） 

 重要提示 

纳税人用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珠宝玉石生产的改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的金银

首饰，计税时一律不得扣除委托加工收回的珠宝玉石的已纳消费税税款。 

六、金银首饰征收消费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一）纳税义务人 

纳税义务人是在我国境内从事金银首饰零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委托加工、委

托代销金银首饰的受托方也是纳税人。 

提醒你： 
（1）为经营单位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加工金银首饰 

（2）经营单位将金银首饰用于馈赠、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奖励等方面 
下列业务视

同零售业务 
（3）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从事金银首饰批发业务的单位将金银首饰销售给经营单位 

（二）改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的金银首饰范围 

（1）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的金银首饰范围：金、银和金基、银基合金首饰，

以及金、银和金基、银基合金的镶嵌首饰。从 2003 年 5 月 1 日起，铂金首饰消费税

改为零售环节征税。 

（2）对原销售金银首饰，又销售非金银首饰的生产经营单位，凡是划分不清楚

或不能分别核算两类商品的： 

① 在生产环节销售的，一律从高适用税率征收消费税； 

② 在零售环节销售的，一律按金银首饰征收消费税； 

③ 金银首饰与其他产品组成成套消费品销售的，应按照销售额全额征收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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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银首饰消费税税率为 5% 

（四）计税依据 

（1）纳税人销售金银首饰的计税依据是不含增值税税额的销售额，其计算公

式为： 

金银首饰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含增值税的销售额÷(1+增值税税率或征收率) 

（2）金银首饰连同包装物销售的，不论包装物是否单独计价，也不论会计上如

何核算，均应并入金银首饰的销售额，计征消费税。 

（3）委托方带料加工的金银首饰，应按受托方销售同类金银首饰的销售价格确

定计税依据征收消费税。没有同类金银首饰销售价格的，按照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纳

税，其计算公式为： 

组成计税价格=(材料成本+加工费)÷(1金银首饰消费税税率) 

（4）纳税人采用以旧换新（含翻新改制）方式销售的金银首饰，应按实际收取

的不含增值税的全部价款确定计税依据征收消费税。 

（5）经营单位将金银首饰用于馈赠、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奖

励等方面时，应按纳税人销售同类金银首饰的销售价格确定计税依据征收消费税。

没有同类金银首饰销售价格的，按照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纳税，计算公式为： 

组成计税价格=购进原价×(1+成本利润率)÷(1金银首饰消费税税率) 

公式中的“成本利润率”一律定为 6%。 

（6）金银首饰消费税改变纳税环节后，用已税珠宝玉石生产的镶嵌首饰，在计

税时一律不得扣除已纳消费税税款。比如，用外购或者委托加工收回的玛瑙，如果

用于生产镶嵌玛瑙的黄金吊坠，在生产销售该吊坠时不需要缴纳消费税，但在零售

时需要缴纳消费税，并且所耗用的玛瑙原料已纳的消费税税额不得扣除；如果用于

生产销售该玛瑙手串时，则应计算缴纳消费税，玛瑙原料已纳消费税可以扣除。 

例题 3-11 

无锡大东方集团公司（一般纳税人）2020 年 7 月向消费者个人销售金银首饰取

得收入 159 500 元，销售金银镶嵌首饰取得收入 357 800 元，销售镀金首饰取得收入

32 898 元，销售镀金镶嵌首饰取得收入 12 378 元，取得修理清洗收入 780 元。请问

该公司上述业务应纳消费税为多少元？  

答案：应纳消费税=(159 500+357 800)÷(1+13%)×5%=22 889.3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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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3-12 

无锡某商场是一般纳税人，7 月采取“以旧换新”方式销售 24K 纯金项链 100

条，新项链对外销售含税价格为 35 000 元，旧项链作价 13 000 元，每条项链从消费

者手中收取新旧差价款 22 000 元；销售包金项链 10 条，向消费者开出的普通发票

金额为 50 000 元；销售镀金项链 15 条，向消费者开出的普通发票金额为 80 000 元。

（金银首饰成本利润率为 6%）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计算该商场销售金银首饰应缴纳的消费税。 

答案：税法规定，金银首饰的“以旧换新”业务，按实际收到的价款计算消

费税和增值税；其他商品的“以旧换新”业务，按货物的正常售价计算消费税和

增值税。 

销售纯金项链应纳消费税=100×22 000÷(1+13%)×5%=97 345.13（元） 

包金和镀金项链不属于金银首饰的征税范围。 

该商场销售金银首饰应缴纳的消费税=97 345.13（元） 

 重要提示 

金银首饰消费税改变征税环节后，经营单位进口金银首饰的消费税，由进口环

节征收改为在零售环节征收；出口金银首饰由出口退税改为出口不退消费税。 

七、进口消费品应纳税额的计算 

（1）进口的应税消费品，实行从价定率计算方法计算应纳税额的，按照组成计

税价格计算纳税。计算公式为：  

组成计税价格=(关税完税价格+关税)÷(1消费税比例税率)  

应纳税额=组成计税价格×适用税率  

公式中的“关税完税价格”是指海关核定的关税计税价格。 

 重要提示 

如进口的应税消费品属于适用从价与从量相结合计征的产品，在分子中还应加

上“消费税定额税”。 

（2）实行从量定额计算方法计算应税消费品的应纳税额： 

应纳税额=应税消费品数量×消费税单位税额  

这里的“应税消费品数量”是指海关核定的应税消费品进口征税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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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据确定的进口卷烟消费税适用比例税率计算进口卷烟消费税组成计税价

格和应纳消费税税额。 

进口卷烟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关税完税价格+关税+消费税定额税)(1进口卷烟

消费税适用比例税率) 

 重要提示 

公式中，关税完税价格和关税为每标准条的关税完税价格及关税税额；消费税

定额税率为每标准条（200 支）0.6 元（依据现行消费税定额税率折算而成）；消费

税税率固定为 36%。 

应纳消费税税额=进口卷烟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进口卷烟消费税适用比例税率+

消费税定额税 

例题 3-13 

无锡市某公司从境外进口一批高档化妆品，经海关核定，关税的完税价格为

85 000 元，进口关税税率为 25%，消费税税率为 15%。要求：计算该公司应纳关税

税额和消费税税额。 

答案：应纳关税税额=85 000×25%=21 250（元） 

组成计税价格=(85 000+21 250)÷(115%)=125 000（元） 

应纳消费税税额=125 000×15%=18 750（元） 

例题 3-14 

无锡市某商贸公司 7 月从国外进口卷烟 4 万条（每条 200 支），支付买价 100 万

元，支付到达我国海关前的运输费用、保险费用 8 万元。假设关税税率为 30%，请

计算进口应纳的消费税。 

答案：（1）进口卷烟应纳关税=(100+8)×30%=32.4（万元） 

（2）进口卷烟消费税的计算： 

① 定额消费税=4×0.003×200=2.4（万元） 

②  每标准条确定消费税适用比例税率的价格=[(108+32.4+2.4)÷(136%)]÷4 

=55.78（元） 

适用从价消费税税率为 36%，进口卷烟应纳消费税=(108+32.4+2.4)÷(136%)× 

36%+2.4 

=82.7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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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学即思 

某外贸进出口公司，9 月进口 14 辆小轿车，每辆车的关税完税价格为 8 万元，

已知小轿车关税税率为 100%，消费税税率为 5%，请问进口这些小轿车应缴纳消费

税多少万元？ 

 课后练习 

1．什么是价外费用？对价外费用如何处理？ 

2．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没有销售额，应当如何处理？ 

3．应税消费品计税价格的核定权限是如何规定的？ 

4．什么是委托加工？对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如何征收消费税？ 

任务三  消费税的会计处理 

一、消费税的计税凭证 

由于缴纳消费税的消费品同时需要缴纳增值税，且两者都以含消费税不含增值

税的销售额为计税依据，故两种税的计税凭证可以共用同一会计凭证，即增值税专

用发票；在按规定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可以普通发票作为计税凭证，只是

先要进行价税分离处理，然后再计税。 

二、消费税的科目设置及账簿结构 

消费税的纳税人应在“应交税费”总账科目下，设置“应交消费税”明细科目。

“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明细科目可采用三栏式结构：贷记纳税人计算出的应纳

消费税税额；借记已纳的消费税税额；若期末余额在贷方，则表示纳税人尚未缴纳

的税额；若期末余额在借方，则表示纳税人多缴应退或可以抵扣的税款；若期末余

额为零，则表示征纳双方结清了税款。 

三、消费税的账务处理 

（1）销售自制应税消费品的，应当按应缴纳的消费税税额借记“税金及附加”

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科目。同时还需做与销售收入和应交增值

税有关的账务处理。 

 
即学即思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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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3-15 

无锡市某日化厂（一般纳税人）所设门市部 7 月 2 日对外零售化妆品，开出普

通发票的金额为 45 200 元，所得款项已全部存入银行。该消费品消费税税率为 15%，

要求：计算该厂应交增值税和消费税，并进行账务处理。 

答案：应交增值税=45 200÷(1+13%)×13%=5 200（元） 

应交消费税=45 200÷(1+13%)×15%=6 000（元） 

借：银行存款 45 2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4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5 200 

借：税金及附加 6 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6 000 

（2）以应税消费品作为投资的，将按规定把应缴纳的消费税税额计入长期投资

总额，借记“长期股权投资”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科目。 

例题 3-16 

无锡市大通地板有限公司将自产的一批实木地板投资到江阴市华润有限公司，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价款为 40 000 元，增值税税额为 5 200 元，该批地板的成本

为 30 000 元。消费税税率为 5%。要求：计算该公司应交消费税，并进行账务处理。 

答案：应交消费税=40 000×5%=2 000（元） 

借：长期股权投资——其他投资 47 2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4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5 200 

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2 000 

（3）视同销售自制应税消费品应交消费税的，按规定将应交消费税税额借记“税

金及附加”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科目。 

例题 3-17 

无锡市大通地板有限公司将一批实木地板用于抵偿应付大华公司的货款，地板

市场价格为 10 000 元，消费税税率为 10%。要求：计算该公司应交消费税，并进行

账务处理。 

答案：应交消费税=10 000×10%=1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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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税金及附加 1 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1 000 

（4）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应交消费税的，按规定将应交消费税税额借记“固定

资产”“在建工程”“营业外支出”“销售费用”“应付职工薪酬”等科目，贷记“应

交税费——应交消费税”科目。 

例题 3-18 

无锡市某化妆品有限公司将一批自产的化妆品用于职工福利，化妆品的成本为

18 000 元，该化妆品无同类产品市场价格，成本利润率为 5%，消费税税率为 15%。

要求：计算该公司应交消费税，并进行账务处理。 

答案：应交消费税=18 000×(1+5%)÷(115%)×15%=3 335.29（元） 

借：应付职工薪酬——职工福利 3 335.29 

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3 335.29 

例题 3-19 

无锡市捷达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 7 月 11 日将自产的一批摩托车用于赞助摩托

车大赛。同类摩托车销售价格为 200 000 元，该批摩托车成本为 120 000 元，消费税

税率为 10%。要求：计算捷达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的应交消费税，并进行账务处理。 

答案：应交消费税=200 000×10%=20 000（元） 

借：营业外支出 20 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20 000 

（5）应税消费品的包装物随同消费品一同出售但单独计价的，按规定应交消费

税税额，借记“其他业务成本”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科目；随

同产品出售但不单独计价的包装物，其收入随同销售的产品一起计入产品销售收入。

即按包装物与产品的销售额合计计算的应交消费税税额，借记“税金及附加”等科

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科目。 

（6）对于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受托方在委托方提货时代收代缴税款。受托

方按应扣税款借记“银行存款”和“应收账款”等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

消费税”科目。委托方收回应税消费品后，若直接用于销售，则应将代收代缴的消

费税计入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成本，借记“委托加工物资”“生产成本”“自制半

成品”等科目；贷记“应付账款”和“银行存款”等科目。若委托方将收回的应税

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按规定准予抵扣消费税税额的，则委托方应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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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代缴的消费税税额借记“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科目，贷记“应付账款”和

“银行存款”等科目。 

例题 3-20 

某家具公司委托 A 企业加工一批实木地板，应交消费税共计 100 000 元。请问

当家具公司将实木地板提回时，A 企业代收代缴的税款应如何处理？ 

答案：借：应收账款 100 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100 000 

假定上述家具公司收回实木地板后继续用于实木地板的加工。请问该家具公司

应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答案：家具公司对 A 企业代收代缴的消费税税额 100 000 元可以抵扣，所做的

会计分录如下。 

借：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100 000 

贷：应付账款 100 000 

 课后练习 

1．A 厂提供原料 19 万元委托 B 厂加工木质一次性筷子。提货时支付加工费等

2.3 万元，取得专用发票。该批木质一次性筷子按 B 厂同类商品的市场售价计算价值

为 25.3 万元。收回后继续加工后出售，本月取得收入 28 万元（注：A、B 厂均为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上所有金额均为不含税金额）。要求：根据以上资料编制 A、B

厂相关的会计分录。 

2．某酒厂 8 月份出售自产粮食白酒 3 吨，销售收入为 35 000 元；包装物单独

计价，售价为 500 元。委托 A 厂加工黄酒 30 吨，材料成本为 10 000 元，加工费为

8 000 元，收回后直接销售。 

（注：某酒厂和 A 厂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上所有金额均为不含税额）。 

要求：计算某酒厂应交消费税和增值税税额，并做相应的会计处理。 

任务四  消费税的纳税申报 

一、消费税的纳税环节 

不同类别的消费品其纳税环节各不相同，具体环节如表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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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消费税的纳税环节 

类    别 纳 税 环 节 

生产应税消费品 销售时纳税 

连续生产 不纳税 
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 

用于其他方面的 移送使用时纳税 

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 
受托方在向委托方交货时代收代缴税款 

委托方销售时不纳税 

进口应税消费品 报关进口时纳税 

销售（零售） 销售时纳税 

馈赠、赞助、集资、广告、样品、

职工福利、奖励等 
移送时纳税 

带料加工、翻新改制 委托方交货时纳税 

进口金银首饰 零售环节纳税 

出口金银首饰 不退消费税 

金银首饰 

钻石及钻石饰品、铂金首饰 零售环节纳税 

 
 即学即思 

消费税的纳税环节和增值税的纳税环节相同吗？ 

二、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 

（1）纳税人销售应税消费品，其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如下。 

① 纳税人采取赊销和分期收款结算方式的，为销售合同规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 

② 纳税人采取预收货款结算方式的，为发出应税消费品的当天。 

③ 纳税人采取托收承付和委托银行收款方式销售应税消费品的，为发出应税消

费品并办妥托收手续的当天。 

④ 纳税人采取其他结算方式的，为收讫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天。 

（2）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其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为移送使用的当天。 

（3）纳税人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其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提货的

当天。 

（4）纳税人进口的应税消费品，其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为报关进口的当天。 

（5）纳税人销售金银首饰，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讫销货款或取得索取销货

凭据的当天；用于馈赠、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奖励等方面的金银

首饰，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移送的当天；带料加工、翻新改制的金银首饰，其纳

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受托方交货的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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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学即思 

以下有关消费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说法，正确的是（    ）。 

A．预收货款结算方式下为发出应税消费品的当天  

B．赊销方式下为收到货款的当天 

C．预收货款结算方式下为收到货款的当天  

D．分期收款结算方式下为实际收款日期 

三、纳税期限和报缴期限 

（一）纳税期限 

消费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 1 日、3 日、5 日、10 日、15 日或者 1 个月。纳税人

的具体纳税期限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别核定；不能按照固

定期限纳税的，可以按次纳税。 

（二）报缴期限 

（1）消费税的报缴税款期限，纳税人以 1 个月为 1 期纳税的，自期满之日起

10 日内申报纳税；以 1 日、3 日、5 日、10 日或者 15 日为 1 期纳税的，自期满之日

起 5 日内预缴税款，于次月 1 日起 10 日内申报纳税并结清上月应纳税款。 

（2）纳税人进口应税消费品，应当自海关填发税款缴纳凭证的次日起 7 日内缴

纳税款。 

四、纳税地点 

（一）生产销售应税消费品及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的纳税地点 

（1）纳税人销售应税消费品及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应当向纳税人核算地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2）纳税人到外县（市）销售或委托外县（市）代销自产应税消费品的，于应

税消费品销售后，回纳税人核算地或所在地缴纳消费税。 

（3）纳税人的总机构与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市）的，应在生产应税消费品的

分支机构所在地缴纳消费税。但经国家税务总局及所属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

税务局批准，纳税人分支机构应纳消费税税款，也可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

主管税务机关缴纳。 

 
即学即思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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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纳税地点 

（1）工业企业受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纳税地点确定在受托方所在地，由受托

方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解缴代收的税款。 

（2）个体工商户受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纳税地点确定在委托方所在地，由委

托方在收回应税消费品后，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三）进口应税消费品的纳税地点 

进口的应税消费品，由进口人或者其代理人向报关地海关申报纳税。 

（四）金银首饰的纳税地点 

金银首饰的经营单位到外县（市）临时销售金银首饰，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主

管国家税务局申请开具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回其机构所在地主管国家税务

局申报纳税。 
 

 即学即思 

下列项目中，符合消费税纳税地点规定的是（    ）。 

A．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在使用地纳税   

B．委托个体加工应税消费品的，在受托方所在地纳税    

C．总、分机构不在同一县（市）的，在总机构所在地纳税   

D．委托外地代销的，销售后回纳税人核算地纳税 
 

 即学即思 

某酒厂总部设在北京，生产酒的基地设在江苏，则下列关于消费税纳税地点的

说法正确的有（    ）。 

A．在北京纳税  

B．在江苏纳税  

C．经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在北京纳税 

D．经由北京、江苏国税局协商决定在哪里纳税 

五、纳税申报办法 

消费税的纳税人主要采用自行计算应纳税额，向税务机关填报纳税申报表，经

税务机关审查核定后自行到银行缴纳消费税的纳税方式。因此，正确填制纳税申报

表是纳税人正确纳税的重要环节。 

 
即学即思答案 

 
即学即思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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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纳税申报应提交的资料 

（1）《消费税纳税申报表》两份。 

（2）生产石脑油、溶剂油、航空煤油、润滑油、燃料油的纳税人在办理纳税申

报时还应提供“生产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表”和“生产企业产品销售明细表（油品）”。 

（3）外购应税消费品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提供外购应税消费品增值税专用

发票（抵扣联）原件和复印件。如果外购应税消费品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汇总

填开的，除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原件和复印件外，还应提供随同增值

税专用发票取得的由销售方开具并加盖财务专用章或发票专用章的销货清单原件

和复印件。 

（4）委托加工收回应税消费品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提供“代扣代收税款凭

证”原件和复印件。 

（5）进口应税消费品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提供“海关进口消费税专用缴款

书”原件和复印件。 

（6）扣缴义务人必须在规定的申报期限内报送“消费税代扣代缴税款报告表”

及国税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有关资料。 

（7）汽油、柴油消费税纳税人还需报送：①“生产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表（油

品）”；②“生产企业产品销售明细表（油品）”；③主管部门下达的月度生产计划；

④企业根据生产计划制订的月份排产计划。 

（二）消费税纳税申报实务操作 

无锡 A 卷烟厂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主要生产卷烟，其不含增值税的调拨价格

为 68 元/标准条，税务机关为其核定的纳税期限为 1 个月。该厂 2020 年 10 月 1 日

未缴的消费税为 4 360 000 元，10 月 10 日到税务机关缴纳。该企业的卷烟属于乙类

卷烟，比例税率为 36%，定额税率为 0.003 元/支，即 150 元/标准箱。10 月有关业务

资料如下： 

（1）月初库存外购烟丝的买价为 300 万元。 

（2）10 月 8 日购入烟丝，不含增值税价款为 500 万元，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账单和烟丝同时到达企业，该批烟丝已经验收入库。 

（3）10 月 9 日委托 B 烟丝厂加工烟丝一批，原材料成本为 100 000 元，支付不

含增值税的加工费为 40 000 元。B 烟丝厂无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10 月 25 日烟

丝加工完成，验收入库，加工费用等已经支付，取得 B 烟丝厂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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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一张。收回烟丝后用于生产卷烟。 

（4）10 月 10 日，将本厂生产的 200 条卷烟作为礼品赠送给客户，其生产成本

为 5 600 元。 

（5）10 月 22 日，以直接收款方式销售卷烟 1 000 标准箱（5 000 万支），取得不

含增值税销售额 1 700 万元，该批卷烟的销售成本为 700 万元。 

（6）月末，烟丝存货为 200 万元。 

要求：计算 A 卷烟厂该年 10 月应纳的消费税税款，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并

填写“烟类应税消费品消费税纳税申报表”（见表 3-5）。 

实务操作解答： 

（1）将外购烟丝用于生产卷烟，可按生产领用数量抵扣烟丝已纳消费税。 

借：原材料——烟丝 5 0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650 000 

贷：银行存款 5 650 000 

借：生产成本 3 5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1 500 000 

贷：原材料 5 000 000 

（2）由于 B 烟丝厂无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则委托加工这批烟丝的组成计税

价格为： 

100 000+40 000 
组成计税价格= 

130% 
=200 000（元） 

应由 B 烟丝厂代收代缴的消费税=200 000×30%=60 000（元） 

① 发出委托加工材料时： 

借：委托加工物资 100 000 

贷：原材料 100 000 

② 支付加工费用时： 

应纳增值税=40 000×13%=5 200（元） 

借：委托加工物资 4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5 200 

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60 000 

贷：银行存款 105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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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加工完成收回委托加工材料时： 

借：原材料 140 000 

贷：委托加工物资 140 000 

④ 用于生产卷烟时： 

借：生产成本 140 000 

贷：原材料 140 000 

（3）A 卷烟厂将自己生产的卷烟赠送客户，属于纳税人将自产的应税消费品用

于其他方面，应该在移送使用时纳税。 

应该按照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68 元/条确定销售额。 

销售额=68×200=13 600（元） 

应纳增值税=13 600×13%=1 768（元） 

应纳消费税=13 600×36%+200×200×0.003=5 016（元） 

借：管理费用——业务招待费 12 384 

贷：库存商品 5 6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 768 

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5 016 

（4）增值税销项税额=17 000 000×13%=2 210 000（元） 

应纳消费税=17 000 000×36%+1 000×150=6 270 000（元） 

确认销售收入如下： 

借：银行存款 19 210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卷烟 17 0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2 210 000 

结转成本如下： 

借：主营业务成本 7 000 000 

贷：库存商品 7 000 000 

计提消费税如下： 

借：税金及附加 6 270 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6 270 000 

（5）当期准予扣除已纳消费税的外购烟丝的买价=300+500200=600（万元） 

当期准予扣除的外购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600×30%=180（万元） 

（6）烟类应税消费品消费税纳税申报表的填制，如表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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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烟类应税消费品消费税纳税申报表 

税款所属期：××年 10 月 1 日      至××年 10 月 31 日  

纳税人名称（公章）：A 卷烟厂 

纳税人识别号：  

                    

填表日期：××年 11 月 10 日             单位：卷烟万支、雪茄烟支、烟丝千克    金额单位：元（列至角分） 

适用税率 项目 

应税 

消费品名称 
定额税率 比例税率 

销售 

数量 
销售额 应纳税额 

卷烟 30 元/万支 36% 5 004 17 013 600.00    6 275 016.00    

卷烟 30 元/万支 56% 0 0.00    0.00    

雪茄烟 — 36% 0 0.00    0.00    

烟丝 — 30% 0 0.00    0.00    

合计 — — — — 6 275 016.00    

 

本期准予扣除税额：1 860 000.00 

本期减（免）税额：0.00  

期初未缴税额：4 360 000.00 

声 明 

此纳税申报表是根据国家税收法律的规定填

报的，我确定它是真实的、可靠的、完整的。 

经办人（签章）： 

财务负责人（签章）： 

联系电话： 

本期缴纳前期应纳税额：4 360 000.00 

本期预缴税额：0.00 

本期应补（退）税额：4 415 016.00 

期末未缴税额：4 415 016.00 

（如果你已委托代理人申报，请填写） 

授权声明 

为代理一切税务事宜，现授权××× 

（地址）×××为本纳税人的代理申报人，任

何与本申报表有关的往来文件，都可寄予此人。 

授权人签章： 

以下由税务机关填写 

受理人（签章）：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受理税务机关（章）： 

在实际纳税申报中，纳税人可以按照实际应纳税的消费品选择具体的纳税申报

表进行填报。其相关表格的格式及填报说明可以在各级税务局的网站上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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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力 训 练 

一、单项选择题 

1．某酒厂用自产粮食白酒抵偿另一个单位的货款，消费税的计税销售额应选择

（    ）。 

A．同类粮食白酒中间价 B．同类粮食白酒加权平均价 

C．同类粮食白酒 高售价 D．粮食白酒组成计税价格 

2．应税消费品的全国平均成本利润率由（    ）确定并发布。 

A．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 B．国务院 

C．财政部  D．国家税务总局 

3．某公司（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一批化妆品．销售额为 226 000 元（含税），

另收取运费 4 000 元（不含税），应缴纳的消费税为（    ）元。 

A．71 400 B．35 700 C．30 000 D．30 600 

4．某酒厂生产一种新开发的药酒（税率为 10%），广告样品使用 0.2 吨，已知

该种药酒无同类产品出厂价，生产成本为每吨 35 000 元，成本利润率为 10%，该厂

当月应纳消费税为（    ）元。 

A．770 B．855.56 C．777.78 D．658.12 

5．下列属于应纳消费税的有（    ）。 

A．生产销售实木家具 B．生产销售塑料地板 

C．生产销售一次性竹筷子 D．生产销售实木地板 

6．某卷烟厂研发生产一种新型卷烟，当月生产 20 箱作为礼品样品用于市场推

广，没有同类售价，已知成本为 50 万元，卷烟的成本利润率为 10%，经税务机关批

准，卷烟适用的税率为 56%，则该批卷烟应纳消费税为（    ）万元。 

A．70.68 B．46.55 C．70.30 D．45.20 

7．某酒厂（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啤酒 100 吨，含增值税售价为 3 390 元／吨，

则下列陈述正确的是（    ）。 

A．该厂的应纳消费税为 22 000 元 

B．该厂的应纳消费税为 25 000 元 

C．确认啤酒的消费税税率时应当按照含增值税价格判定 

D．啤酒每吨应当折合成升计算缴纳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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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某化妆品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自设一非独立核算的门市部，2020 年 8 月

该厂将生产的一批化妆品交门市部，出厂价为 260 万元（不含税）。门市部零售取得

含税收入 350.3 万元。该项业务应缴纳的消费税税额为（    ）万元。 

A．39 B．46.5 C．40.3 D．52.55 

9．某金店采取以旧换新的方式销售金耳环，其征收消费税的计税依据是（    ）。 

A．同类新金耳环的不含增值税销售价格 

B．实际收取的含增值税的全部价款 

C．实际收取的不含增值税的全部价款 

D．同类新金耳环的含增值税销售价格 

10．某商业企业（一般纳税人）向消费者个人销售金银首饰取得收入 95 000 元

（不含增值税），销售非金银首饰取得收入 39 780 元（含增值税）。该企业上述业务

应纳消费税为（    ）元。 

A．7 546.5 B．6 450 C．8 150 D.4 750 

11．纳税人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应当缴纳消费税，如果没有同类消费品销售价

格，应以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纳税。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公式为（    ）。 

A．成本×(1+成本利润率)÷(1消费税税率) 

B．成本×(1+成本利润率)÷(1+消费税税率) 

C．成本×(1+成本利润率) 

D．成本×(1+消费税税率)÷(1成本利润率) 

12．将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不能扣除委托加工消

费品已纳税款的是（    ）。 

A．烟丝  B．小汽车  

C．化妆品  D．木制一次性筷子 

13．根据规定，卷烟和白酒的计税价格由（    ）核定。 

A．财政部  B．省级国家税务局  

C．国家税务总局 D．县以上国家税务局 

14．某炼油厂销售汽油 200 吨，另外用 30 吨汽油抵偿债务，则该炼油厂该月应

纳（    ）元消费税。 

A．310 912 B．446 936 C．264 275.2 D．485 244.8 

电子工业出版社版权所有 

   
   

 盗
版必究



涉税基础与实务（第 4 版）  

 166 

 

15．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包括销售应税消费品从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

费用。价外费用不包括价外收取的（    ）。 

A．违约金  B．增值税销项税额  

C．延期付款利息 D．运输装卸费 

16．企业发生的下列行为中，不需要缴纳消费税的是（    ）。 

A．用自产应税消费品换取生产资料   

B．将外购润滑油简单加工成小包装对外销售 

C．直接销售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的应税消费品 

D．将委托加工收回的白酒贴标再对外销售 

17．根据消费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在零售环节加征消费税的是（   ）。 

A．超豪华小汽车      B．游艇        

C．电池        D．高档手表 

18．根据消费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不征收消费税的是（    ）。 

A．销售自产小汽车 B．金店零售黄金饰品  

C．烟酒商店销售葡萄酒 D．手表厂生产销售高档手表 

19．甲化妆品有限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0 年 9 月销售高档化妆品套装

400 套，每套含增值税售价为 678 元，将同款套装 30 套用于对外赞助。已知增值税

税率为 13%，消费税税率为 15%，甲公司当月销售成套化妆品应缴纳的消费税是

（    ）元。 

A．36 000 B．40 680 C．38 700 D．43 731 

20．根据消费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消费税纳税地点的表述中，正确的

是（    ）。 

A．纳税人销售的应税消费品，除另有规定外，应当向纳税人机构所在地

或居住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B．纳税人总机构与分支机构不在同一省的，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

的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C．进口的应税消费品，由进口人或者其代理人向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

报纳税 

D．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受托方为个人的，由受托方向居住地的税务

机关申报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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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项选择题 

1．下列不属于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有（    ）。 

A．由委托方提供原料和主要材料，受托方只收取加工费和代垫部分辅助材料 

B．由受托方提供材料和辅料进行生产 

C．由受托方将原料和辅料卖给委托方，然后再接受委托 

D．由受托方以委托方的名义购进原材料和辅料 

2．实行单一从量定额征收消费税的产品有（    ）。 

A．卷烟 B．啤酒 C．白酒 D．黄酒 

3．某汽车制造厂生产的小汽车应按自产自用缴纳消费税的有（    ）。 

A．用于本厂的广告推广车 B．赠送给贫困地区 

C．移送仓库待销售 D．移送上级单位无偿使用 

4．下列货物征收消费税的是（    ）。 

A．保健食品 B．小汽车 C．手机 D．高档手表 

5．下列应该征收消费税的销售行为有（    ）。 

A．零售单位销售金银饰品 B．批发单位销售卷烟 

C．生产单位销售化妆品 D．进口小轿车 

6．下列属于消费税特点的有（    ）。 

A．课税环节的单一性 B．征收方法的多样性 

C．课税具有调节性 D．课税对象的普遍性 

7．我国对（    ）在按照比例税率从价征收消费税的基础上，还要根据其销售

数量定额征收一道消费税。 

A．金银首饰 B．啤酒 C．白酒 D．卷烟 

8．纳税人自产的应税消费品用于 （    ）等方面，应当按纳税人同类应税消

费品 高销售价格（非加权平均价格）作为计税依据。 

A．职工消费  B．投资入股  

C．抵偿债务  D．换取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 

9．以下应当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的金银首饰包括（    ）。 

A．金银首饰  B．金基、银基的镶嵌首饰 

C．镀金（银）、包金（银）首饰 D．铂金首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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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消费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应缴纳消费税的有（    ）。 

A．生产销售高档化妆品 B．零售金银首饰 

C．进口高档手表 D．委托加工白酒 

三、判断题（正确的打“√”，错误的打“×”） 

（    ）1．我国消费税的征税范围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是不交叉的。 

（    ）2．对卷烟、烟丝、白酒和啤酒在按比例税率征收消费税的同时，还须

按照定额税率再征一道消费税。 

（    ）3．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的应税消费品，即生产销售两种税率以上的应

税消费品时，应分别核算不同税率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或销售数量；未分别核算的，

按平均税率征税。 

（    ）4．如果纳税人的销售额包含增值税税额，应当换算为不含增值税的销

售额，换算公式为：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增值税税率或征收率)。 

（    ）5．对包装物不作价随同产品销售，而是收取押金的，此项押金应一律

并入应税消费品销售额，按照应税消费品的适用税率征收消费税。 

（    ）6．纳税人将自己生产的应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应在

移送使用环节缴纳消费税。 

（    ）7．纳税人用外购的已税珠宝玉石生产的改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的金

银首饰（镶嵌首饰），在计税时准予扣除外购珠宝玉石的已纳税款。 

（    ）8．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应纳的消费税，由受托方在加工

完毕收取加工费时代收代缴。 

（    ）9．纳税人将应税消费品与非应税消费品，以及适用税率不同的应税消

费品组成成套消费品销售的，应分别核算各自的销售收入，对纳税人取得的非应税

消费品销售收入，不缴纳消费税。 

（    ）10．纳税人将自产应税消费品用于在建工程、管理部门、非生产机构、

提供劳务，以及用于馈赠、赞助、广告、样品、职工福利奖励等，应当视同销售，

征收消费税。 

四、计算题 

1．某公司 7 月进口卷烟 200 箱，每箱关税完税价格为 60 000 元，关税税率为

25%。要求：计算该公司进口环节应纳消费税。 

2．甲酒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8 月将外购成本为 60 000 元的 20 吨玉米运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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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的乙酒厂生产加工白酒，加工完毕收回白酒 10 吨，取得乙酒厂开具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注明加工费 40 000 元，加工的白酒当地无同类产品市场价格。当月甲酒厂

将收回的上述白酒售出 7 吨，每吨不含税销售额为 16 000 元。要求：分别计算乙酒

厂代收代缴和甲酒厂当月应纳消费税。 

3．某汽车制造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6 月销售气缸容量小于 1 000 毫升小轿

车 10 辆，不含税售价为 50 000 元/辆，另向客户收取运输费 2 000 元/辆。此外，该

厂用自产 2 300 毫升的小轿车 5 辆向某汽车配套设施厂换取一批小轿车底盘，小轿

车生产成本为 120 000 元/辆，小轿车的成本利润率为 8%。要求：计算其当月应纳消

费税。 

4．某商场是一般纳税人，4 月采取“以旧换新”的方式售 24 K 纯金项链 28 条，

新项链对外销售价格为 25 000 元（不含税，下同），旧项链作价 13 000 元，每条项

链收取差价 12 000 元；销售包金项链和镀金项链 25 条，价格为 130 000 元。金银首

饰成本利润率为 6%。要求：计算该商场应纳消费税。 

5．某化妆品公司生产 A 化妆品和 B 护肤品，7 月发生以下业务： 

（1）用生产成本为 100 000 元的 350 盒 A 化妆品换取原材料，A 化妆品当月销

售价格为 280 元/盒。 

（2）将 A 化妆品 60 盒与 B 护肤品 60 盒组成成套化妆品 60 套，销售给某商场，

每套售价为 240 元。B 护肤品的成本为 35 元/盒。 

（3）将成本 8 000 元的材料委托其他厂加工 D 化妆品，支付加工费 25 000 元，

D 化妆品已收回，受托方没有同类销售价格可参照（化妆品和护肤品的成本利润率

为 5%）。要求：计算该化妆品公司应纳消费税。 

6．某卷烟厂 7 月期初库存外购烟丝为 7 万元（不含税，下同），当月购进烟丝

35 万元，期末库存外购烟丝为 20 万元。当月销售 A 卷烟 40 大箱，销售收入（不含

税）为 80 万元，销售 B 卷烟 30 大箱，销售收入（不含税）为 18 万元。要求：计算

该卷烟厂当月应纳消费税。 

7．某酒厂（增值税一般纳税人）5 月销售白酒 50 吨，含增值税售价共计 339 万

元（税务机关核定 低计税价格为不含税 280 万元）；将自制新品种粮食白酒 2 吨作

为福利使用，无同类产品价格，成本价为 4 万元，成本利润率为 10%。要求：计算

该酒厂应纳消费税。 

8．某日化厂用外购已税化妆品加工生产化妆品，5 月外购已税化妆品 14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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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增值税），当月期初库存外购化妆品 55 万元，月末库存外购化妆品 60 万元。

该厂当月销售化妆品的销售额为 250 万元（不含增值税）。要求：计算该日化厂当月

应纳消费税。 

9．朝阳地板厂某月委托三通制造公司加工实木地板 1 000 件，朝阳地板厂向三

通制造公司提供原料，每件实木地板消耗原料成本 150 元，三通制造公司加工一件

实木地板的加工费为 30 元，代垫辅料 14 元（均不含增值税）。该公司没有同类消费

品。朝阳地板厂收回实木地板后一半用于继续生产实木地板，另一半直接出售，取

得不含税价款 10 万元。月底销售加工完的实木地板 500 件，每件不含税价格为

250 元。要求：计算该地板厂应纳消费税。 

10．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主要从事化妆品生产和销售业务，2020 年 9 月

有关经营情况如下： 

（1）进口一批高档护肤类化妆品，海关核定的关税完税价格为 85 万元，关税税

率为 5%。 

（2）购进生产用化妆包，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税额为 13 万元，支付其

运输费用，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税额为 0.36 万元。因管理不善该批化妆包

全部丢失。 

（3）委托加工高档美容类化妆品，支付加工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税

额为 52 万元。 

（4）购进生产用酒精，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税额为 11.05 万元。 

（5）销售自产成套化妆品，取得含增值税价款 678 万元，另收取包装物押金 3.39

万元。已知增值税税率为 13%，高档化妆品消费税税率为 15%，取得的扣税凭证已

通过税务机关认证。要求，根据上述资料，不考虑其他因素，回答下列问题： 

（1）计算甲公司进口高档护肤类化妆品应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2）计算甲公司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 

（3）计算甲公司销售自产成套化妆品应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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